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书

通过学校、学院、班级的资助政策宣传渠道，本人已经获取国家资助政策。对照《吉首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条件，本人目前属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自愿不参与班级认定。

确认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本确认书有效期一学年，家庭经济条件有变化的同学可以在第二年参与认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